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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A4_96_E6_c80_322625.htm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

司关于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有关事项的通

知(2006年4月27日 汇综发[2006]36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

门、宁波市分局；各外汇指定银行： 4月13日印发的《国家外

汇管理局关于调整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

［2006］19号）对个人购汇政策进行了调整。为配合此项工

作，从2006年5月1日起，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个人购汇系统”）将升级到2.0版本。现就此次系

统升级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个人购汇系统将于2006年4

月30日17点停止对外服务，进行系统升级。各分支局及办理

个人购汇业务的银行网点应在2006年4月30日17点前停止当天

有关个人购汇的一切业务。2006年5月1日上午8：00系统恢复

对外服务。 二、现将《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升级

说明》（见附件1）和《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2.0版

操作指南》（见附件2）下发给你们，请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

习。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将这些材料在个人购汇系统上发布，

各银行用户可通过个人购汇系统直接下载上述升级说明和操

作指南。 三、各分支局用户可从国家外汇管理局门户网-信息

中心-共享资料栏目下载新版用户操作手册。 各分局接到本通

知后，应及时通知所辖支局和辖内外汇指定银行。执行中如

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反馈。  联系人：李玲青 电



话：68402377 附件一：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升级

说明 附件二：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2.0版操作指南 

附件1 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升级说明 为配合个人

购汇政策调整，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

“个人购汇系统”）自2006年5月1日起升级到2.0版本。此次

系统升级，调整了购汇交易流程、增强了预警监管功能、对

原有购汇种类进行了合并和新增，对历史数据进行了特殊处

理。具体说明如下： 一、系统升级主要调整的功能 （一）购

汇交易流程 取消了现有购汇交易中的审批环节和核销环节，

同时取消了单笔购汇指导性限额。2.0版系统对于购汇交易按

年度总额管理，即年度累计购汇在2万美元以内的凭身份证直

接购买外汇，超2万美元的凭证明材料购买外汇。在升级后的

系统中，办理购汇交易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略） 1、选择

购汇录入功能后，操作员输入身份证号和购汇种类； 2、系

统显示购汇录入页面（其中结算方式增加了一项“存入个人

外汇账户”），并自动提示该身份证年度累计购汇金额（不

含本次购汇交易）； 3、操作员输入完购汇信息后，系统自

动判断年度累计购汇金额（含本次购汇交易）是否超2万美元

。若在限额内，直接显示购汇通知书，本次交易成功结束；

否则提示“已超过年度限额，本次购汇是否已审核相关材料

？”，操作员依据有关政策审核材料通过后，点击“确定”

本次交易成功结束，并在备注栏显示“凭材料购汇”，若材

料审核未通过，点击“取消”，则本次购汇交易取消。 （二

）预警监管功能加强 本次系统升级给外汇局业务人员增加了

预警监管功能，包括“购汇次数监管”、“累计购汇金额预

警”和“单笔大额交易预警”功能，以便业务管理人员加强



对购汇交易的事后监管；同时，为便于查询个人的购汇交易

情况，给银行业务主管和外汇局业务人员增加了“个人购汇

交易明细查询”功能。新增功能介绍如下：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